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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政办机〔2017〕13号

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

温州市见义勇为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直属各单位：

为进一步弘扬社会正气，鼓励和保障见义勇为行为，努力推

进见义勇为评选工作制度化、服务保障社会化、优抚救助规范化，

经市政府研究，决定成立温州市见义勇为工作领导小组。现将领

导小组成员名单公布如下：

组 长：陈 浩

副组长：市政府联系副秘书长，市公安局分管负责人，市民

政局分管负责人。

成 员：市委宣传部、市委政法委（市综治办）、市教育局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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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司法局、市财政（地税）局、市人力社保局、市住建委、市卫

计委、市质监局、市总工会、团市委、市妇联、市残联负责人。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（设在市公安局），市公安局分管负责

人兼办公室主任。

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7年 10月 23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、市政协办公室，温州军分区，

市法院，市检察院。

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 10月 23日印发


